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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我国的《合同法》是多元继受其他国家或地区立法例的产物，其整个结构体系及许多具体规则具
有明显的混血性。
如何系统地理解《合同法》，如何构建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合同法体系，对于《合同法》在法学院与
法院这两个不同世界的发展皆至关重要；至于如何实现合同法由继受向本土的转化（合同法的本土化
），更依赖于合同法作为理解基点的支撑力。
 《合同法总则》试图深入审视与系统描述《合同法》“总则”的规范网络，并拟为构建本土化的中国
合同法学尽绵薄之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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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朱广新，编辑，法学研究者。
1991年开始学习法学，先后获法学学士学位（中南政法学院）、法学硕士学位（中南政法学院）和法
学博士学位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）。
曾任教于中南政法学院，现就职于《中国法学》杂志社。
1995年专门研习民法学以来，在《中国法学》、《法学研究》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，著有
《信赖责任研究》一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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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第八目 表见代理合同与越权代表合同一、表见代理合同二、越权代表合同第四章
合同的效力⋯⋯第五章 合同的变更与转让第六章 合同的权利义务消灭第七章 违约责任第八章 合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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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第一章 导论　　第一节　合同概述　　一、合同概念　　在错综复杂的民法概念体系中，也许可
以说，没有哪一个概念能像“合同”概念那样，既能为法学专业人士又能为不谙法律的普通百姓所熟
知。
合同概念之所以能拥有如此广泛的认知面，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使用。
尤其是，当市场交易成为社会经济事务的主导力量后，合同不但成为维系人们日用常行的关系纽带，
而且也构成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关键要素。
合同概念的广泛使用，是、否意味着，存在着一个恒定不变的、普遍适用的合同概念呢？
为对该问题有个比较清晰的了解，还是首先比较分析一下在当今世界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德
国、法国、美国的立法、判例及学说是如何理解合同概念的。
　　（一）合同在两大法系中的不同意义　　1.大陆法：协议说　　法国民法典第1101条规定：“契
约是一种协议（convention/agreement），依此协议，一人或数人对另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、作为或不
作为之债务。
”意大利民法典第1321条规定：“契约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关于彼此之间财产的设立、变更或者消灭
的合意（agreement）。
”不像上述两国，德国没有在其民法典中对合同概念径直作出界定，而是规定了“除法律另有规定外
，以法律行为设立和变更债务须经由合同”的原则。
但德国判例及学说则无不把合同界定为构造私法关系的协议，如德国法学大师萨维尼（Savigny）所言
，“契约之本质在于意思之合致”。
　　⋯⋯

Page 5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合同法总则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6


